
日本食品輻射管制措施檢附證明公告相關問答集 

104.5.16(更新) 

Q1：兩公告係自公告後 30 日生效，正確時間究竟為何時？ 

A1：本署係 104 年 4 月 15 日公告，故自 104 年 5 月 15 日起自日本

輸入產品(以出口日期為準)，均應符合兩公告之規定。 

 

Q2：植物檢疫證上的產地是否具公信力? 

A2：植物檢疫證明是由日本農林水產省植物檢疫所核發，農林水產

省植物檢疫所係屬日本之官方機關，其植物檢疫證上所列之項目

欄位內容，均由日本官方確認後才會核發，因此，檢疫證上若有

證明產地之資訊，則具官方公信力。 

 

Q3：請問兩公告中本署認可之輻射檢測機關/構或可證明產地文件為

何，是否由日本官方指定? 

A3：  

一、 由日本官方指定或公告之輻射檢測機關/構清單或可出具證

明產地之證明文件，經本署採納者。 

二、 經我國駐外單位於 104年 5月 15日來函說明，依據日本商

工會議所法之規定，日本全國各地 514個商工會議所，為法

律授權可核發輸出貨品原產地證明的機構，故目前商工會議

所核發之原產地證明，食藥署認定為可接受之證明文件。 

三、 另輻射檢測機關/構清單部分，由日本農林水產省等日本官

方（中央或地方）公布之輻射檢驗機構，或其他經日本官方

或國際認證機關認證為執行輻射檢驗之機構所出具之輻射

檢測報告或證明書，亦為食藥署可接受之輻射檢測證明，惟

非屬日本官方公布者，需檢附日本官方或國際認證機構之認

證文件佐證。 



 

  

Q4：相關證明都需要正本嗎?需每批檢附? 

A4：每批皆需檢附正本之證明文件，廠商如以植物檢疫證明供作「可

證明產地文件」，輸入我國時檢疫證如正本交付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可以副本或影本取代，另需說明向該局報

請檢疫之案號，並加蓋公司大小章以茲明確。必要時本署得進一

步查證。 

 

Q5：廠商為爭取通關時效可先以影本、傳真方式，先行辦理報驗手

續嗎？ 

A5：不行。除檢疫證正本交付防檢局之情形外，請一律提供正本。 

Q6：假如有多批貨品但僅有 1 張產地證明，後續是否得以影本替代? 

A6：可以，惟產地證明上需有可供證明貨證相符之相關資訊(如批號、

製造日期等)。 

 

Q7：日本商工協會的產地證明是否已受認可?  

A7：日本的商工協會所開立之產地證明如經日本官方(中央或地方)

授權認可，經本署確認無誤後即可接受。 

 

Q8：若出口商與製造廠地址不同，該原產地證明應標註何處(都道府

縣)?  

A8：該原產地證明，應標註終產品之製造/生產所在地至都道府縣之

名稱。 

 

Q9：自日本輸入之膠囊錠狀食品，已事先取得查驗登記許可證，當

初於查驗登記審查時，其中文件之一便是審查日本官方核發之



證明文件，證明日本製造商地址、是否為合法廠商以及其製造

之產品有哪些，既然這些文件當初已審查通過了，針對 5 月 15

日實施的新措施(檢附產地證明)，是否可直接無須檢附，或是

檢附當初申請查驗登記的那張官方證明文件影本即可? 

A9：不可以。依據本署公告，每批產品皆須檢附產地證明，以證明

該批產品之產地。故不得以申請未限定特定批數之查驗登記許

可證文件替代。 

 

Q10：關於兩公告，若產品原料來自越南，最終產品亦於越南製成，

但是由日本出口，這樣須檢附產地證明嗎? 

A10：如最終產品於越南製成，且產品未經實質轉型、產品產地依據

我國「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認定為越南者，得不須檢附

產地證明。 

 

Q11：因為日本擔心我們臺灣廠商知道製造商是誰，他們列為商業機

密，因為這樣，所以產證上面只會有出口商的資訊(包含地址)，

這樣的產證可以嗎? 

A10：未限定。依據本署公告，僅須檢附日本官方、日本官方授權或

本署認可之產地證明，並註記原產地。該證明尚不需提供出口

商相關資訊。 

 

Q12：本次針對日本輸入食品要求檢附產地證明之新措施是否包含食

品添加物與食品容器具? 

A12： 食品容器具因屬非直接供人食用之產品，且其輻射汙染風險

程度較低，故本次公告要求檢附產地證明之範圍未包含該類產

品。惟食品添加物係添加或接觸於食品中，最終將供人食用，

故仍需檢附產地證明，始得進口。 



 

其他管理問題 

Q1：核災區食品問題連環爆，衛福部有什麼作為? 

A1： 

一、 本署已於邊境針對日本輸入食品實施逐批查核，加強查核確認

產品無虛報產地。 

二、 針對市面上已進口之日本食品，本署聯合衛生局及檢調機關持

續稽查，發現暫停輸入食品即下架並依法懲處違規業者。 

三、 公告正式生效實施前，日本輸入產品仍採取嚴格查核，查明輸

入業者申報之輸入產品產地，此外，對於五縣以外產品，亦維

持針對 9 大類產品(生鮮冷藏蔬果、冷凍蔬果、活生鮮冷藏水產

品、冷凍水產品、乳製品、嬰幼兒食品、礦泉水或飲水、海草

類及茶類製品)逐批查驗檢驗輻射值之措施。 

 

Q2：衛福部是否已研議開放核災區產品? 

A2： 

一、 自從311福島核電廠事故，台灣管制福島等五縣產品輸入以來，

解除對日本食品輸入管制就成為日本政府每年在台日經貿會議

以及相關的雙邊會議，提案討論之議題。衛福部立場始終是，

在未確認福島等五縣食品安全之前，不會開放，請民眾安心。 

二、 有關日本核災區食品之管制措施調整，需依據國際管理措施、

科學實證及風險評估結果，召開專家學者會議，並參考其他各

國管控措施，評估日本輸入食品無風險之虞，且充分進行風險

溝通後，始研議整體食品安全措施。 

 

Q3：政府何時開始要求日本提供官方檢測證明? 

A3： 



一、 我國自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以來，持續針對日本福島五縣以外

輸臺食品中之 9 大類食品採逐批查驗檢驗輻射，歷年檢驗結果

均合格。 

二、 為調節我國邊境查驗量能，並依據立法院 102 年第 8 屆第 4 會

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22 次議事錄「要求衛生福利部

與日方展開諮商，達一定數量以上應逐批檢附日本官方出具之

產品輻射檢測報告及產地證明」，於 102 年起，我國陸續於相關

場合與日方洽談日本輸臺食品源頭管理，提出由日方檢附輻射

檢驗證明之提議。 

三、 我國並於 103 年 10 月 28 日預告訂定「由日本輸入之食品，需

檢附日本官方出具之產地(都道府縣)證明，始得申請輸入食品

查驗」，及「日本輸入生鮮冷藏蔬果、冷凍蔬果、活生鮮冷藏水

產品、冷凍水產品、乳製品、嬰幼兒食品、礦泉水或飲水、海

草類及茶類製品、糖果、餅乾、穀類調製品等食品報驗時，需

檢附日本官方出具之輻射檢測報告，始得申請輸入食品查驗」

草案。 

四、 我國業於 104 年 4 月 15 日公告訂定「自日本輸入之特定食品須

檢附輻射檢測證明，始得申請輸入食品查驗」，及公告訂定「自

日本輸入食品須檢附產地證明文件，始得申請輸入食品查驗」，

並皆自公告後 30 日生效。 

 

Q4：日本為何願提供其他國家官方產地證明? 

A4： 

一、 各國皆依風險管理原則，實施對日本產品之輻射安全管制措施，

福島縣核電廠事故之初，各國採取較嚴格之管理，隨著日本政

府之管理以及日本食品風險逐漸降低，各國對日本食品輸入管

制措施亦逐漸調整。 



二、 日本目前僅提供歐盟、韓國、中國大陸等國家官方產地證明；

其他部分國家則為日本官方指定機關/構之產地證明，如新加坡

可由日本官方公布之工商協會開立證明；其他多數國家，如美

國、香港等則未向日本要求產地證明。 

 

Q5：我國對日本食品輻射安全管理是否比其他國家寬鬆？ 

A5：我國之管理比較嚴格。我國對福島、群馬、壢木、茨城與千葉

等五縣採「所有」食品暫停輸入，世界上僅有中國大陸亦針對特

定地區的「所有」食品暫停輸入，其他國家只有針對部分產品管

制，而非對「所有」產品；此外，我國對五縣以外各地區 9 大類

食品採逐批查驗檢測輻射，在邊境檢驗合格才可以輸入。 

 

Q6：如何避免產地證明造假之可能? 

A6： 

一、 要求需為官方出具或官方指定機關/構出具之證明文件，且須為

正本(正本已交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等我國

機關之情況為例外，可改以影本替代)。 

二、 查驗時若對文件之真偽有疑慮，則請業者舉證說明或透過我國

駐外人員向輸出國官方進行確認等處理措施。 

 

Q7：衛福部如何檢討並防杜日本核災地區食品輸入我國? 

A7： 

一、 食品藥物管理署已於邊境針對日本輸入食品實施逐批查核，加

強查核確認產品無虛報產地。 

二、 針對市面上已進口之日本食品，食品藥物管理署聯合衛生局及

司法機關持續稽查，發現不合格食品立即下架並依法懲處違規

業者。 



三、 本署業於 104 年 4 月 15 日公告訂定「自日本輸入食品須檢附產

地證明文件，始得申請輸入食品查驗」，自 5 月 15 日起，自日

本輸入之食品於進口時需檢附由日本官方、官方授權之機關/

構出具，或本署認可之可證明原產地文件，始得輸入。 

 

Q8：進口我國日本食品的監測結果可以在食藥署網頁找到嗎? 

A8：自 100 年 3 月 14 日起，食藥署委託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辦理日

本輸臺食品之輻射檢驗，相關結果可至食藥署網頁

(http://www.fda.gov.tw/TC/siteList.aspx?sid=2356)查閱。 

 

Q9：日本政府於 101 年 4 月已修正其食品輻射基準值，我國對日本

輸入食品是否採不同標準。 

A9：針對日本輸臺食品，應符合日本標準(其以銫為基準之監控指標)-

飲料及飲水為 10 貝克/公斤；嬰兒食品及乳品 50 貝克/公斤；其

他食品 100 貝克/公斤。惟茶類產品，應依我國標準-其他食品 370

貝克/公斤(我國標準較嚴格)，故我國對於「日本食品」之輻射安

全容許量標準與日本一致，是目前國際間較嚴格的標準。 

 

Q10：目前各國對日本食品之邊境管控措施。 

A10： 

一、 特定地區所有食品禁止輸入，並要求其他食品提供證明：中國

大陸。 

二、 特定地區特定食品禁止輸入，其他食品完全開放，並要求日方

提供相關證明文件：新加坡、韓國、香港、澳門、菲律賓等國

家。 

三、 完全解除邊境輻射管制：加拿大、紐西蘭、馬來西亞、越南、

澳洲。 



 

Q11：日本的環境監測資料可以在哪裏查詢? 

A11：日本(原子力規制廳)針對環境介質，如土壤、海水、海底土等

進行監測，相關資訊皆公布於其官方網頁中

(http://radioactivity.nsr.go.jp/en/new/list-1.html)。 

 

Q12：民眾喜歡購買日本進口食品，長期吃是否會超過一般人所能接

受之安全容許標準? 

A12：不會。輸台日本食品皆已由日本官方確認符合其基準值，並經

食藥署評估後，針對風險性高產品加強邊境查驗，100 年 3 月

以來，食藥署對日本輸入食品輻射檢測均合格，且絕大多數

(99.67%)未檢出任何輻射值。 

 

Q13：我國標準是否比國際標準或其他國家標準寬鬆？食品輻射安全

容許量的國際標準為何？我國的標準為何？ 

A13： 

一、 我國之食品輻射安全容許量標準並沒有比國際標準鬆。 

二、 國際標準(CODEX)針對碘 131 為 100 貝克/公斤，銫 134+137 為

1000 貝克/公斤，難測核種：鍶 90 及釕 106 為 100 貝克/公斤、

鍶 89 及釕 103 為 1000 貝克/公斤、鈽 238 及 239 及鋂 241 在嬰

兒食品為 1 貝克/公斤、其他食品為 10 貝克/公斤。 

三、 我國標準針對碘 131 在乳品及嬰兒食品為 55 貝克/公斤、其他

食品為 300 貝克/公斤，銫 134+137 為 370 貝克/公斤。但對於自

日本輸入之食品，則要求同時必須符合日本現行之標準。 

四、 各國家標準(難測核種除外)彙整如下表，可知對於各國(日本除

外)食品之銫 134+137 容許量上，我國較 CODEX、美國、歐盟

嚴格；與韓國相同。對於日本食品之銫 134+137 容許量上我國

http://radioactivity.nsr.go.jp/en/new/list-1.html


與日本相同，較其他國家都嚴格。 

 

表、各國碘 131 及銫 134+137 容許量 

核種 

(單位：貝克/公斤) 
食品種類 CODEX 

我國 

日本 歐盟 美國 韓國 中國大陸 
其他國

家食品 

日本

食品 

131
I 

一般食品 100 300  - 2000 170 300 89~470 

乳品 - 55  - 50 - 150 33 

嬰兒食品 100 55  - 
 

- 150 - 

134+137
Cs 

一般食品 1000 370 100 100 600 1200 370 90~800 

乳品 - 370 50 50 370 - 370 330 

嬰兒食品 1000 370 50 50 - - 370 - 

Q14：有關本署 104 年 4 月 15 日公告訂定「自日本輸入食品須檢附 

      產地證明文件，始得申請輸入食品查驗」，民眾如何得知標示   

      或自日本輸入之食品其確切產地在哪裡? 

A14: 本署於 104 年 4 月 16 日函請各縣市衛生局及食品相關公(協)會  

     輔導業者依下列原則標示產地。 

一、 標示原產國為日本之包裝食品: 

於容器或外包裝或以卡片、標記(標籤)或標示牌(板)等型式採懸

掛、立(插)牌、黏貼或其他足以辦明之方式標示其產地，其標

示內容應與其證明產地之文件相符。 

二、 標示原產國為日本之散裝食品: 

     以卡片、標記(標籤)或標示牌(板)等型式採懸掛、立(插)牌、黏 

     貼或其他足以辦明之方式標示其產地，其標示內容應與其證明 

     產地之文件相符。 

三、 直接供應飲食場所倘宣稱為日本食材: 

以卡片、菜單註記、標記(標籤)或標示牌(板)等型式、採張貼懸



掛、立(插)牌、黏貼或其他足以辦明之方式標示其產地，其標

示內容應與其證明產地之文件相符。 


